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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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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3月17日修正)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立
法目的】　　第二条【本法任务】　　第三条【专门机关职权】　　第四条【国家安全机关职权】　
　第五条【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　　第六条【诉讼原则】　　第七条【三机关相互关系】　
　第八条【法律监督】　　第九条【语言文字】　　第十条【两审终审】　　第十一条【审判公开及
辩护权】　　第十二条【未经判决，不得定罪】　　第十三条【陪审制】　　第十四条【保障诉讼权
利】　　第十五条【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　　第十六条【外国人刑事责任的处理】　　第十七条【
刑事司法协助】　第二章 管辖　　第十八条【职能管辖】　　第十九条【基层法院管辖】　　第二十
条【中级法院管辖】　　第二十一条【高级法院管辖】　　第二十二条【最高法院管辖】　　第二十
三条【级别管辖变通】　　第二十四条【地域管辖】　　第二十五条【优先、移送管辖】　　第二十
六条【指定管辖】　　第二十七条【专门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二十八条【回避事由和方式】　
　第二十九条【办案人员行为之禁止】　　第三十条【回避的决定及效力】　　第三十一条【其他人
员的回避】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二条【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　　第三十三条【委托辩护
人的时间】　　第三十四条【指定辩护】　　第三十五条【辩护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辩护人
的权利】　　第三十七条【律师调查取证权】　　第三十八条【辩护人的义务】　　第三十九条【被
告人拒绝辩护】　　第四十条【诉讼代理】　　第四十一条【诉讼代理人】　第五章 证据　　第四十
二条【证据及种类】　　第四十三条【证据的收集】　　第四十四条【运用证据要求】　　第四十五
条【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　　第四十六条【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　　第四十七条【证
言的审查判断】　　第四十八条【证人的资格与义务】　　第四十九条【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　
第六章 强制措施　　第五十条【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概括性规定】　　第五十一条【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的条件与执行】　　第五十二条【取保候审申请人】　　第五十三条【取保候审方式】
　　第五十四条【保证人的条件】　　第五十五条【保证人的义务】　　第五十六条【被取保候审人
的义务】　　第五十七条【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　　第五十八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期限】　
　第五十九条【逮捕】　　第六十条【逮捕的条件】　　第六十一条【拘留的条件】　　第六十二条
【异地拘留、逮捕】　　第六十三条【扭送】　　第六十四条【拘留程序、通知】　　第六十五条【
拘留期限】　　第六十六条【提请批准逮捕】　　第六十七条【批捕权】　　第六十八条【审查批捕
】　　第六十九条【提请批捕和批捕的时限】　　第七十条【不批捕的异议】　　第七十一条【逮捕
的程序、通知】　　第七十二条【逮捕后的处理】　　第七十三条【不当强制措施的变更或撤销】　
　第七十四条【逾期羁押的变更】　　第七十五条【超期强制措施的处理】　　第七十六条【侦查监
督】　　第七十七条【附带民诉的提起】　　第七十八条【附带民诉的审理】　第八章 期间、送达　
第九章 其他规定第二编 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 立案　第二章 侦查第三编 审判　综合　辩护
、代理、法律援助　证据　强制措施　立案　侦查、起诉　审判　死刑复核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　执
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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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条[回避的决定及效力]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
、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
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三十一条[其他人员的回避]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也适用于书记员、
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三十二条[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
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
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三十三条[委托辩护人的时间]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
人。
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
人。
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第三十四条[指定辩护]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
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
护。
　　第三十五条[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联�>>

编辑推荐

　　标准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法律专家审定并撰写条文住址　　关联法规，广泛收录关联法规、
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实用信息，书末附录文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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